








申能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2024 年上半年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

 1 

申能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2024 年上半年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

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 

申能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系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以沪府(1996)24 号文

于 1996 年 5 月 17 日批准设立，于 1996 年 11 月 18 日取得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企

业法人营业执照。2023 年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沪国资委产权【2023】

109 号文件同意，本公司用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 80 亿元，转增后本公司实收资本和注

册资本俱变更为 280 亿元，相关工商信息变更尚在进行中；本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100001322718147。本公司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为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 159

号。本公司经营期限为无约定期限。本公司经营范围为电力、能源基础产业的投资开发和经

营管理；天然气资源的投资开发，城市燃气管网的投资、高科技产业投资管理；实业投资，

资产经营，国内贸易（除专项规定）。 

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迪南 先生。 

本公司的出资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二、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

本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，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—基本准

则》和其他各项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，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。 

三、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

本财务报表未经审计，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，真实、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 2024 年

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及 2024 年 1-6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。 

四、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

（一）会计期间 

会计期间为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。 

（二）记账本位币 

本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。 

（三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

本公司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，一般采用历史成本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需要采用

重置成本、可变现净值、现值、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时，以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

并可靠计量为前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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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会计期间内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内容 

无。 

五、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说明 

（一）变动幅度超过 30%且金额重大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6 月末余

额 

年初余

额 

较年初数

比 
变动原因 

交易性金融资产 1,102,650 378,105 192% 主要系子公司开展保险资本金运用所致 

应收票据 24,915 60,068 -59% 
主要系子公司应收商业承兑汇票减少所

致 

其他应收款 373,516 215,988 73% 
主要系所持股票宣告分红增加应收股利

所致 

在建工程 1,086,534 789,164 38% 主要系基建投资增加所致 

应交税费 68,213 228,037 -70% 主要系清缴土地增值税所致 

一年内到期的非

流动负债 
1,069,274 523,499 104% 

主要系长期债券将于一年内到期以及归

还到期中期票据所致 

应付债券 - 530,000 -100% 系长期债券将于一年内到期所致 

（二）变动幅度超过 30%且金额重大的利润表项目  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上半年 
去年同

期 

较去年同

期比 
变动原因 

其他收益 26,601 39,509 -33% 主要系子公司确认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

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9,595 22,280 78% 主要系金融资产市值波动所致 

所得税费用 60,754 46,295 31% 主要系子公司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

六、资产受限情况 

项  目 6 月末账面原值（亿元） 受限原因 

货币资金 12.53 存放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及其他保证金 

应收账款 12.02 借款质押 



申能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

2024 年上半年合并财务报表附注 

 3 

固定资产 9.58 借款质押 

使用权资产 4.12 借款质押 

长期应收款 0.24 借款质押 

合计 38.49 —— 

七、对外担保情况 

无。 

 


